山东省教育厅
关于印发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制度实施细则的通知
鲁教师字〔2009〕1号

http://www.sdedu.gov.cn/jyt/zcwj/webinfo/2009/02/1387592471723397.htm
各高等学校：
为全面实施教师资格制度，规范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工作，我厅制定《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制度实施细则》，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九年二月二十日
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制度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了全面实施教师资格制度，规范高校教师资格认定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以下简称《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以下简称《行政许可法》）、国务院《教师资格条例》和教育部《＜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教师资格制度是国家法定的职业许可制度，中国公民在高等学校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必须依法取得教师资格。高等学校要把教师资格作为聘用教师和晋升教师职务的基本条件。
第三条  山东省教育厅学生（师范）处负责全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工作，并依法对高校实施教师资格制度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依法受委托的高等学校认定教师资格应成立专门的教师资格认定工作机构，负责本校申请高等学校教师资格人员的认定工作。
未受委托的高等学校，负责本校申请人所提供的认定材料的初审工作。初审内容为学历核查、普通话测试等级核查、体检结果核查、思想品德鉴定及教师身份核实等。
    第四条  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工作每年受理二次。具体时间为：上半年5月，下半年10月。以所在学校为单位提交申请。
第五条  申请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人员，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遵守宪法和法律、热爱教育事业，履行《教师法》规定的义务，遵守教师职业道德。
（二）具备中国公民身份，拟聘为高等学校教师的人员。
（三）具有研究生或者大学本科毕业学历。
（四）具备承担教育教学工作所必须的基本素质和能力。
1．达到《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测试办法及标准（试行）》中所规定的要求。
2．系统地学习过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心理学等课程，并考试合格。
未系统学习过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心理学等课程的，应按规定补修有关课程，并参加省教育厅统一组织的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教育基础理论知识考试，成绩合格。
3．普通话水平应达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颁布的《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二级乙等以上标准。
4．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无传染性疾病，无精神病史，适应教育教学工作的需要，在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指定的县级以上医院体检合格。
高等学校拟聘任副教授以上教师职务或具有博士学位者申请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只需具备上述条件中（一）、（二）、（三）和第（四）款第4项中规定的条件。    
第六条  申请人应当在规定期限内提交下列基本材料：
（一）由本人填写的《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一式两份。
（二）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三）学历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四）《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教育基础理论知识考试合格证》原件和复印件。在高等师范院校系统地学习过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心理学等课程，并考试合格的，应提交相关证明。
（五）国家语言文字部门颁发的《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六）思想品德情况的鉴定或者证明材料。
（七）《山东省申请教师资格人员体格检查表》。
（八）教育教学能力测试合格证明。
第七条   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考试是国家职业资格考试，分为教育基础理论知识考试和教育教学能力测试两个部分。
 教育基础理论知识考试由省教育厅统一组织。考试科目为《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心理学》、《高等教育法学与教师职业道德》、《大学教学论》。教育基础理论知识考试与高校教师岗前培训结合进行，培训由省教育厅人事处组织实施，考试由省教育厅学生（师范）处组织实施。考试成绩合格，发给《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教育基础理论知识考试合格证》，同时，作为高校教师岗前培训合格成绩。
受委托的高校负责组织对本校申请人的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进行测试，并提出测试意见。未受委托的高校，教育教学能力测试由省教育厅委托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组织实施。
第八条  申请人思想品德情况的鉴定或者证明材料按照《教师资格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要求填写，由其工作单位负责填写。必要时可要求有关单位提供更为详细的证明材料。
第九条   申请人体检项目及要求按《山东省教师资格认定体检工作实施办法》执行。
第十条  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和依法接受委托的高等学校认定教师资格必须严格执行以下程序:
（一）工作部署：省教育厅下发文件，部署认定工作。公布具体工作日程及有关事宜。
（二）组织报名：各高等学校根据省教育厅的部署对本校教师资格认定工作做出安排，组织教师报名，填写相关申请表格，提交教师资格认定的基本材料。未受委托的高校，应组织申请人参加教育教学能力测试。
（三）材料初审：学校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初步审查，主要审查申请人的教师身份、学历、普通话水平、思想品德、身体状况、教育教学能力情况等方面是否符合规定。做好材料的登记、编号和信息录入等工作准备。
（四）综合审查：经批准受委托可认定本校拟聘人员高校教师资格的高校，组织教师资格专家审查委员会对申请人的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进行测试，并进行综合审查，提出专家和学校审查意见，并按要求对相关材料加盖公章（要求备案名单表册每页由学校主管教师资格的领导签名，并加盖学校公章），报省教育厅核准备案。
（五）资格认定。省教育厅集中受理各高校报送的申请材料，根据省教师资格专家审查委员会综合意见及受委托的高校专家意见，决定是否认定申请人高等学校教师资格。对经审核，认定了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者，由省教育厅报教育部统一编号，并在教师资格认定管理信息系统中做出认定记录。
教师资格认定机构于受理申请期限终止之日起30个法定工作日内做出是否认定的结论，并通知申请人。符合法定认定条件者，颁发《教师资格证书》。《教师资格证书》加盖省教育厅公章、钢印后生效。
（六）备案管理。对取得教师资格人员，其《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一份存入本人档案，其余由省教育厅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归档保存。申请材料中（二）（三）（四）（五）原件退还本人。
第十一条  受委托学校要认真履行职责和义务，坚持认定条件和程序，依法开展认定工作。省教育厅加强对全省高校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对在高校教师资格认定工作中不能认真履行职责的受委托高校，省教育厅有权取消委托。
    第十二条  对提供虚假材料骗取教师资格证书和使用假教师资格证书的，一经查实，省教育厅有权予以没收，并追究当事人的责任，五年内不得申请认定教师资格。
第十三条  撤销教师资格由学校提出意见，报省教育厅批准。被撤销教师资格者自撤销之日起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教师资格。
 第十四条  教师资格证书遗失或者损毁影响使用的，由本人向原发证机关报告申请补发，遗失的教师资格证书由原持证人登报声明作废，持作废声明申请补办；损毁的教师资格证书由原发证机关在补发的同时收回。
第十五条  本实施办法由省教育厅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